附件1
项目支持标准及申报材料

	项目名称
	支持标准
	申报所需材料

	一、境外展览会（个体/团体）
	对欧洲、美加、日韩、澳新、南美市场省级境外展会的标准展位为3万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省级境外展会的标准展位为2万元。实际展位费低于定额补助标准的，据实补助；实际参展展位数量超过上年度的，在该展会预算资金额度内，按比例下浮给予补助；对单家企业支持金额低于3000元的不予支持，单家企业年累计最高补助50万元。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展位原版电子照片；展位费发票；参展人员出入境情况。企业如无自营出口，须提供委托出口等其他相关资质证明（详见附件3）。

注：企业须准备参展人员社保、展位汇款单等相关材料备查。



	二、管理体系认证
	每家企业全年支持的项目数不超过4个，企业申报资金项目数超过4个的，可按扶持金额大小排序优先支持金额大的。各项目原则上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单位符合支持内容实际发生费用的50%。对符合支持内容实际发生费用低于1万元（含）的项目不予支持。
	对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职业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卫生管理体系认证及其他企业管理体系认证等首次认证的认证费用，按照最高不超过1.5万元予以支持。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认证费发票；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三、产品认证
	
	对产品认证认证费、检验检测费用，按照最高不超过3万元予以支持。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认证费或检验检测费发票；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四、境外申请专利
	
	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等境外专利申请费用，按照最高不超过10万元予以支持。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境外专利申请书；专利申请费发票；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五、境外宣传广告
	境外报刊杂志广告
	
	对企业面向境外客户所做报刊杂志广告,按照广告费用最高不超过3.5万元予以支持。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广告代理商与企业的合同；广告费发票；样本原件（ISSN刊物）。

	
	境外互联网广告
	
	企业利用互联网搜索工具，并通过自有网站向境外客商进行产品和品牌的宣传推广，对利用工具产生的广告费用予以支持，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1.5万元。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广告费发票；境外网络营销账户截图；自有网站地址。

	六、境外商标注册
	
	对企业在境外进行产品商标注册，按照商标注册费用最高不超过1.5万元予以支持。
	资金拨付申请表（原件）；商标注册费发票；证书；证书查询路径。

	备注：材料中的相关费用以外币结算的，汇率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8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表》；材料若涉及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


